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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民事调解书》暨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诉讼所处阶段：一审民事调解结案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反诉原告）

●涉案的金额：1,210.24万元，反诉涉案金额478.71万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根据法院调解结果，公司合计应支付给西藏

永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款110万元，公司将依据《民事调解书》及和解协议对账面应

付账款进行调整，本次诉讼预计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期后损益产生影响，具体会计处理及影

响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西藏自治区普兰县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普兰县人民法院” ） 的 《民事调解书》〔案号：（2022） 藏2521民初18号、

（2022）藏2521民初19号、（2022）藏2521民初20号、（2022）藏2521民初21号、（2022）

藏2521民初22号〕。 经普兰县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公司与西藏永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永丰公司” ）达成和解，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22年1月，永丰公司因五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公司诉至普兰县人民法院。 五

起诉讼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案件编号

本诉涉案金

额（万元）

反诉涉案金

额（万元）

原告 （反

诉被告）

被告（反

诉原告）

诉讼标的

诉讼机构

名称

1 （2022）藏2521民初18号 220.61 219.48

西藏永丰

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西藏旅游

股份有限

公司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西藏自治

区普兰县

人民法院

2 （2022）藏2521民初19号 206.15 76.93

3 （2022）藏2521民初20号 552.48 147.45

4 （2022）藏2521民初21号 226.12 23.88

5 （2022）藏2521民初22号 4.89 10.97

合计 1,210.24 478.71

收到普兰县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后，公司聘请专业律师团队积极应诉。同时，公司以原

告施工过程中存在逾期竣工、未尽到维修责任和义务等违约行为为由，对上述五起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提起反诉。 详请参考公司于2022年5月14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涉

诉公告》（2022-035号）、《涉诉事项的补充修正公告》（2022-036号）。

二、本次诉讼调解情况

2022年5月20日、6月20日至6月21日，普兰县人民法院对本案开庭审理，在案件审理过

程中，经法院调解，公司与永丰公司就五起诉讼事项自愿达成和解，永丰公司出具收款《委

托书》后，公司将按《民事调解书》约定支付相应工程款。 普兰县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调

解书》主要内容如下：

（一）（2022）藏2521民初18号诉讼（《阿里神山圣湖朝圣区-喜玛拉雅·冈仁波齐酒

店机电项目工程合同书》相关）

1、被告（反诉原告）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2年8月15日前向原告（反诉被告）

西藏永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支付拖欠的工程款650,051.52元。（该款汇入西藏永丰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指定开户行为中国建设银行拉萨天海路支行， 户名为李仕忠6214****3828账

户。 ）

2、双方之间就本案再无其他任何争议和纠纷。

3、本诉案件受理费24,448.35元，减半收取计12,224.48元，由西藏永丰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24,358.53元，减半收取计12,179.26元，由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

司负担。

（二）（2022）藏2521民初19号诉讼（《喜玛拉雅·冈仁波齐国际大酒店公共空间装饰

工程施工合同》相关）

1、原告（反诉被告）西藏永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2022年8月15日前向被告（反诉原

告）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返还已超付的工程款526,503.12元。

2、双方之间就本案再无其他任何争议和纠纷。

3、本诉案件受理费23,291.72元，减半收取计11,645.86元，由西藏永丰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1,493.16元，减半收取计5,746.58元，由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

司负担。

（三）（2022）藏2521民初20号诉讼（《阿里地区冈仁波齐国际大酒店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相关）

1、被告（反诉原告）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2年8月15日前向原告（反诉被告）

西藏永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支付拖欠的工程款952,155.00元。（该款汇入西藏永丰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指定开户行为中国建设银行拉萨天海路支行， 户名为李仕忠6214****3828账

户。 ）

2、双方之间就本案再无其他任何争议和纠纷。

3、本诉案件受理费50,473.67元，减半收取计25,236.84元，由西藏永丰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8,070.50元，减半收取计9,035.25元，由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

司负担。

（四）（2022）藏2521民初21号诉讼[《喜玛拉雅·冈仁波齐大酒店装饰工程(客房区、

走廊、楼梯及楼梯间)施工合同》相关]

1、被告（反诉原告）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2年8月15日前向原告（反诉被告）

西藏永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支付拖欠的工程款133,992.10元。（该款汇入西藏永丰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指定开户行为中国建设银行拉萨天海路支行， 户名为李仕忠6214****3828账

户。 ）

2、双方之间就本案再无其他任何争议和纠纷。

3、本诉案件受理费24,889.80元，减半收取计12,444.90元，由西藏永丰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4,882.17元，减半收取计2,441.08元，由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负担。

（五）（2022）藏2521民初22号诉讼（《喜玛拉雅·冈仁波齐酒店客房卫生间隔墙工程

施工合同》相关）

1、原告（反诉被告）西藏永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2022年8月15日前向被告（反诉原

告）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返还已超付的工程款109,695.50�元。

2、双方之间就本案再无其他任何争议和纠纷。

3、本诉案件受理费1,021.33元，减半收取计510.67元，由西藏永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2,439.91元，减半收取计1,246.95元，由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负

担。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可能造成的影响

根据普兰县人民法院就五起诉讼事项出具的《民事调解书》，公司合计应支付给永丰

公司工程款110万元，公司将依据《民事调解书》及和解协议对账面应付账款进行调整，本

次诉讼预计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期后损益产生影响，具体会计处理及影响以会计师年度审计

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西藏自治区普兰县人民法院 《民事调解书》〔案号：（2022） 藏2521民初18号、

（2022）藏2521民初19号、（2022）藏2521民初20号、（2022）藏2521民初21号、（2022）

藏2521民初22号〕

特此公告。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600029� � � � � �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公告编号：2022-032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6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齐心路68号中国南方航空大厦

33楼33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5

其中：A股股东人数 3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030,306,983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9,275,931,16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2,754,375,82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0.98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4.7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6.2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全部议案。本

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马须伦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

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

券上市规则》的规定，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被委任为本次股东大会的点票监察员。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5人，独立董事阎焱先生因公务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谢兵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管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75,584,262 99.9962 189,600 0.0020 157,300 0.0018

H股 2,742,691,370 99.5757 483,901 0.0175 11,200,550 0.4068

普通股合计： 12,018,275,632 99.8999 673,501 0.0055 11,357,850 0.0946

2、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75,584,262 99.9962 189,600 0.0020 157,300 0.0018

H股 2,742,688,471 99.5756 481,700 0.0174 11,205,650 0.4070

普通股合计： 12,018,272,733 99.8999 671,300 0.0055 11,362,950 0.0946

3、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75,221,662 99.9923 552,200 0.0059 157,300 0.0018

H股 2,740,000,279 99.4780 3,174,992 0.1152 11,200,550 0.4068

普通股合

计：

12,015,221,941 99.8746 3,727,192 0.0309 11,357,850 0.0945

4、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75,931,16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H股 2,744,664,721 99.6474 102,400 0.0037 9,608,700 0.3489

普通股合计： 12,020,595,883 99.9192 102,400 0.0008 9,608,700 0.0800

5、议案名称：聘任2022年度外部审计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75,931,16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H股 2,744,664,171 99.6474 95,000 0.0034 9,616,650 0.3492

普通股合计： 12,020,595,333 99.9192 95,000 0.0007 9,616,650 0.0801

6、议案名称：一般性授权董事会发行股票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09,032,909 99.2787 66,898,153 0.7212 100 0.0001

H股 2,438,088,514 88.5169 306,592,107 11.1310 9,695,200 0.3521

普通股

合计：

11,647,121,423 96.8148 373,490,260 3.1045 9,695,300 0.0807

7、议案名称：一般性授权董事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42,066,547 99.6349 33,864,615 0.3651 0 0.0000

H股 2,493,196,323 90.5176 251,562,998 9.1332 9,616,500 0.3492

普通股合

计：

11,735,262,870 97.5474 285,427,613 2.3725 9,616,500 0.0801

8、议案名称：厦门航空有限公司向子公司提供担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191,303,384 99.0876 84,627,778 0.9124 0 0.0000

H股 2,436,992,615 88.4771 307,697,156 11.1712 9,686,050 0.3517

普通股

合计：

11,628,295,999 96.6583 392,324,934 3.2611 9,686,050 0.0806

9、议案名称：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75,931,16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H股 2,744,605,321 99.6452 142,300 0.0051 9,628,200 0.3497

普通股合计： 12,020,536,483 99.9187 142,300 0.0011 9,628,200 0.0802

10、议案名称：增加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75,931,062 99.9999 0 0.0000 100 0.0001

H股 2,665,823,571 96.7850 0 0.0000 88,552,250 3.2150

普通股合计： 11,941,754,633 99.2639 0 0.0000 88,552,350 0.7361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8,600,897,50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

股股东

192,659,9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482,373,72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100,303,46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382,070,25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675,033,

65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

聘任2022年度外部审计

师

675,033,

65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厦门航空有限公司向子

公司提供担保

590,405,

876

87.4631

84,627,

778

12.5369 0 0.0000

9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报告

675,033,

65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5项、第8、9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第6、7、10项议案为特别决议

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

过。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4、5、8、9项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吕晖、黄亮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和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本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

会法律意见书。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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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

董事发出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和材料。 会议于2022年6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9人。 会议由董事长卢敏放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列席

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会董事人数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公司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并申请停牌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3票回避。

卢敏放先生、张平先生、蒯玉龙先生系关联董事，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同意公司筹划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吉林省广泽乳品科技有限公司42.88%股权事项并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22年7月1日开市起停牌， 停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

日。

关于该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筹划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0）。

特此公告。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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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停牌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吉

林省广泽乳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科技” ）42.88%股权，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22年7月1日开市起停牌，停牌时间不超过

10个交易日。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积极推进各项工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上述事

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吉林科技42.88%股权，吉林科技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前，公

司持有吉林科技57.12%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吉林科技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吉林科

技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吉林省广泽乳品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MA0Y375M5Q

法定代表人：任松

成立日期：2015年11月2日

注册资本：49,019.6078万元人民币

住所：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开发区长德路2333号

经营范围：乳制品研发及其进出口贸易；乳制品销售；利用自有资金对相关项目投资；

投资咨询（不得从事理财、非法集资、非法吸储、贷款等业务；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禁止

的，不得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有效许可证或批准文件经营）。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截至目前，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蒙牛” ）持有吉林

科技42.88%股权。 内蒙蒙牛为公司控股股东，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100701465425Y

法定代表人：卢敏放

成立日期：1999年8月18日

注册资本：150,429.087万元人民币

住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盛乐经济园区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乳制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畜牧饲养；冷冻饮品及食用冰、软

饮料的生产、加工、经营、销售；复配食品添加剂的生产加工；乳粉制固态成型制品销售、复

配食品添加剂销售、饼干、固体饮料销售乳粉制固态成型制品生产、加工。 固体饮料（包含

蛋白饮料类、其他饮料类、固体饮料类）生产、加工。（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

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应按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一般经营项目：蔬菜、瓜果种

植；代理所属各地子公司的进出口业务。 总部管理、市场调查、营销策划、技术服务、租赁管

理、商标授权；糖果销售、糖果制品。

（三）交易方式

拟由公司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吉林科技42.88%股权。

三、本次交易的意向性文件

2022年6月30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内蒙蒙牛出具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

项的告知函》（以下简称“《告知函》” ），确认本次交易初步方案为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

购买吉林科技42.88%股权。

上述《告知函》为本次交易的初步意向，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及相关条款和条件由本

次交易各方另行协商并签署正式交易文件确定。

四、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交易各方尚未签署正式交易协议，具体交易方案仍需商讨

论证，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并经有权

监管机构核准后方可正式实施，能否实施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本次筹划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刊载的公告为准。

五、备查文件

（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基本情况表；

（二）经董事长签字并加盖公司章的停牌申请；

（三）内蒙蒙牛出具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告知函》；

（四）内蒙蒙牛出具的《关于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三条规定的情形的说明》。

特此公告。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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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冠电气” 或“公司” ）股东

深圳市鼎汇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汇通” ）持有公司股份11,543,154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8.48%。 上述股份为鼎汇通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且已于2022年6月

20日起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鼎汇通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合计数量不超

过4,083,2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3%。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的，在任

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减持期间为自本公告披露

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

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减持期间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

的三个月内。

以上减持价格均按市场价格确定，若减持期间公司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鼎汇通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11,543,154 8.48% IPO前取得：11,543,154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上述股东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价

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

因

鼎汇通

不 超 过 ：4,

083,276股

不 超 过 ：

3%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过：1,361,092股

大 宗 交 易 减

持，不超过：2,722,

184股

2022/7/25 ～

2022/10/24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自身 资金

需求

注：竞价交易的减持期间为自本减持股份计划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即2022年7月25日至2022年10月24日）； 大宗交易的减持期间为自本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 2022年7月7日至2022年10月6日）。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

上述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是 □否

股份的锁定承诺如下：

1.自金冠电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公司所持有的金冠电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金冠电气回购

该等股份；

2.本公司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义

务和责任，本公司将承担金冠电气、金冠电气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的任何损

失，违规减持金冠电气股票的收益将归金冠电气所有。

3.若上述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公司将根据证券监

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减持意向承诺如下：

本公司承诺，在本公司持有金冠电气的股份锁定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若减持金冠电

气股份，应满足以下要求：

1.减持股份的条件

本公司将按照金冠电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以及本公司出

具的各项承诺载明的限售期限要求，并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减持时有效的法律

法规的相关规定减持股票。

2.减持股份的数量及方式

本公司减持所持有的金冠电气股份应符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减持时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

定，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3.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

本公司在减持所持有的金冠电气股份前，如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

份的，在首次卖出的十五个交易日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减持计划并予以公告，如采取

其他方式减持的将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

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减持时

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和交易所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在本公司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

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公司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

监管机构的要求。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

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的减持，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

持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在减持期间内，股东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

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时间、数量和价格等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

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

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2、公司股东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应承诺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告知义务。 本次减持计划实

施期间，本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3979� � � �证券简称：金诚信 公告编号：2022-051

转债代码：113615� � � � �转债简称：金诚转债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0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7/8 － 2022/7/11 2022/7/11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2年5月20日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1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595,425,238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9,542,523.8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7/8 － 2022/7/11 2022/7/11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公司自行发放对象除外）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

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

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

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

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金诚信集团有限公司、鹰潭金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鹰潭金信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发

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

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

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0元；对个人持股 1� 年以内（含 1� 年）

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0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

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

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

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

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

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

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

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9元人民币。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

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

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的规定，由公司代扣代缴税率为10%的红利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为每股人民币0.09元。

（4）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

前每股人民币0.10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82561878

特此公告。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3979� � � � �证券简称：金诚信 公告编号：2022-052

转债代码：113615� � � � �转债简称：金诚转债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金诚转债” 因权益分派引起的转

股价格调整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调整前转股价格：12.65元/股

调整后转股价格：12.55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起始日期：2022年7月11日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或“金诚信” ）于2020年12月23日公开

发行人民币1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并于2021年1月14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转债简称“金诚转债” ，转债代码“113615” 。 “金诚转债”存续的起止日期为2020年12月

23日至2026年12月22日，转股的起止日期为2021年6月29日至2026年12月22日，本次调整

前的转股价格为12.65元/股。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公司于2022年5月20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草案）》：公司将以2021年利润分配实施公告确定的实施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当日可参与分配的股份数量为基数，按每10股派发现金人民币1.00元

（含税）的比例实施利润分配。 如在本次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因可转债转股、回

购股份等原因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现金分红比例不变，相应调整现金

分红总额。

公司于2022年7月1日发布 《金诚信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22-051）， 确定2022年7月8日为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2022年7月11日为除息

日、现金红利发放日。

根据《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

称“募集说明书” ）的相关条款以及有关规定，“金诚转债” 在发行后，当公司发生派送红

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

现金股利等情况，转股价格将相应调整。

因此，公司本次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金诚转债” 转股价格将进行调整，本

次调整符合募集说明书的规定。

二、转股价格调整公式与调整结果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以及有关规定，转股价格的调整公式如下（保留小数点后

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A为增发新股

价或配股价，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根据上述规定，本次派发现金股利后，“金诚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按照P1＝P0-D进行

调整。

其中，调整前的转股价格P0为12.65元/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D为0.1元/股。 调整后的

转股价格P1＝P0-D=12.65-0.1=12.55(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将于本次现金分红的除

息日2022年7月11日生效。

“金诚转债” 自2022年6月30日至2022年7月8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停止转

股，2022年7月11日（除息日）起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0981� � � � � � � � � �证券简称：汇鸿集团 公告编号：2022-052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6月24日以电子邮件

形式发出通知，召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会议于2022年6月30日下午在汇鸿

大厦26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8名，实到董事8名。 会议的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

长陈述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书面表决形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优化汇鸿集团内控体系文件的议案》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公司内部控制体系，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董事会同意公司对2016

年建立的《内部控制制度手册》《内部控制管理手册》《内部控制评价手册》进行优化。

会议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汇鸿中天对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为增强公司竞争力，董事会同意公司子公司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天控股有限公司对其

全资子公司南京金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居物业” ）增资912万元。 其中，740

万元以现金方式，172万元以增资对象金居物业留存收益转增注册资本的方式增加注册资

本。 增资完成后，金居物业注册资本由88万元增加至1,000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在公司董事会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层办理相关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会议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汇鸿中鼎对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为提升公司业务运营能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董事会同意公司子公司江苏汇鸿国际

集团中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对其全资子公司广东汇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

公司” ）增资。增资完成后，广东公司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增加至5,000万元。首期出资1,

000万元，剩余3,000万元将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分批实缴到位。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在公司董事会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层办理相关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会议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600981� � � �证券简称：汇鸿集团 公告编号：2022-053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35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A股 2022/7/7 － 2022/7/8 2022/7/8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2年5月19日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1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242,433,192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03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78,485,161.72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A股 2022/7/7 － 2022/7/8 2022/7/8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

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江苏苏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扣税说明

（1）对于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

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

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公司在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

缴所得税，待实际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本次分红派

息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35元。

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由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

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

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公司，公司将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

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

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 在1个月以内（含1个

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

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

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

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

47号）的规定，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0.0315元；如

其认为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

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公司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

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扣税根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股息0.0315元人民币。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

（安排）待遇的，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

（4）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及一般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

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3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地址：南京市白下路91号汇鸿大厦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5-84691002

特此公告。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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